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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教育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《陕西省 

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指导标准》的通知 

陕教规范〔2019〕4 号 

 

各市教育局、民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应急管理局（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）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杨凌示范区教育局、西

咸新区教育卫体局、民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应急管理

局（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）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韩城市、神木市、

府谷县教育局、民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应急管理局（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）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

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80 号）精神，规范我省校外培训机构管理 ，

现将省教育厅、省民政厅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应急管

理厅和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制定的《陕西省校外培训机构设置

指导标准》印发你们。请各市（县、区）教育局、民政局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应急管理局（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）、市场

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结合当地实际，参照《陕西省校外培训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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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设置指导标准》，制定本市（县、区）的具体设置标准并于 2019

年 3 月 29 日前报送省教育厅备案。 

联系人：李小朋            电  话：029—88668898 

邮  箱：250603974@qq.com 

 

 

 

陕西省教育厅                  陕西省民政厅 

 

 

 

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 陕西省应急管理厅 

 

 

 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19 年 2 月 25 日 

    （全文公开，3—84〔2019〕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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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指导标准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

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80 号），明确我省校外培训机构的设置条

件及办学要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陕西省民办教育促进条例》等相关法

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制定本标准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标准适用于全省范围内经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后，在各

级民政或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注册登记，从事非学历教育类的校外

培训机构（以下简称培训机构）。不包括民办职业技能类培训机

构以及托管、婴幼儿看护等非培训性质的市场服务机构。 

二、基本条件 

设立培训机构应当符合当地教育发展需求，同时具备以下基

本条件： 

（一）有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举

办者。 

（二）有合法的名称、规范的章程和必要的组织机构。 

（三）有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等要求的内部管理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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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有符合规定任职条件的法定代表人、校长（行政负责

人）及主要管理人员。 

（五）有与培训类别、层次及规模相适应的教师队伍。 

（六）有与所开办培训项目相匹配的办学资金。 

（七）有与所开办培训项目及规模相适应的办学场所及设施

设备。 

（八）有与所开办培训项目相对应的课程（培训）计划及培

训资料或讲义。 

（九）法律、法规及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三、机构名称 

培训机构名称应与其办学类别相符合，应与登记机关登记管

理和教育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相符合。 

（一）培训机构只能使用一个名称，外文名称应当与中文名

称语义一致，对外使用的名称应与批准的名称一致。同时，其名

称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，不得有损于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

利益及其他组织和公民的合法权益，不得违背社会道德风尚和公

序良俗，不得冠以“中国”“中华”“全国”“国际”“世界”“全

球”等字样。 

（二）培训机构的名称应当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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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条例》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

法》等法规、规章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、教育部、民政部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培训机构名称登记管理的相关规定。 

（三）培训机构的名称不得含有片面强调办学特色等误导家

长或者引发歧义的内容和文字。不得在禁止期限内使用已被撤

（注）销的企业名称，不得使用已登记的培训机构或学校名称及

其简称、特定称谓等作字号。 

（四）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名称应本着简洁、直观、准确、规

范的原则。其行业表述应根据学生所处年级和参训学科命名学科

类培训班名称，如“小学三年级语文培训班”“初中二年级数学

培训班”。 

四、师资队伍 

培训机构应根据所开设培训项目及规模，配备结构合理、数

量充足的专兼职教师队伍。 

（一）根据培训机构开办的学科和招收的学员配备教师，其

中，专职教师数不得少于教师总数的 1/3。 

（二）从事语文、数学、英语及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学科知

识类培训的教师应具有相应教师资格证。 

（三）培训机构不得聘请在职中小学教师（含教研人员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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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培训机构聘任外籍教师，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。 

五、培训场所及设施设备 

培训机构应具有满足教学需要的相对稳定和独立使用的办

学场所和设施设备。 

（一）培训机构的办学场所面积，同一培训时段内生均教学

用房建筑面积不得少于 3 平方米，确保不拥挤、易疏散。培训机

构教学场所面积应不少于办学场所总面积的 80%。  

（二）培训机构租用和自有场地必须适合办学，租赁期或使

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得少于 3 年，并提供房屋产权证明材

料和具有法律效力的租赁契约。办学场地房屋质量、食品卫生、

消防等应符合有关安全规定。 

（三）培训机构培训场所不得选用居民住宅、地下室及其它

有安全隐患的场所，不得租借各类中小学校校舍、场地培训。 

（四）培训机构应配备与培训层次、培训类别、培训项目和

培训规模相匹配的阅览、生活场所。 

六、培训项目、课程及资料 

培训机构应在规定范围内开展培训活动，有明确的培训项

目、培训课程，配备相应的培训资料或讲义。 

（一）培训机构开展项目培训，应当符合国家及我省有关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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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具有明确的办学宗旨及培养目标，不得违背教育规律和学生

身心发展规律。不得违规举行或组织与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挂钩的

“奥数”、等级评定、选拔性考试及学科类竞赛活动。不得以学

前班、幼小衔接等名义提前向学龄前儿童教授小学内容。 

（二）培训机构应当制定与其培训项目相对应的培训课程，

合理安排教学内容，不得超出培训对象所处年龄阶段的课程标

准。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班次、内容、招生对象、上课时

间等应报所在县（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备案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授课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:30，不得留作业。 

（三）培训机构应当选用与其培训项目及培训课程相匹配的

培训资料，且举办者需对所使用培训资料的合法性、合规性以及

自愿接受主管部门检查等作出书面承诺。不得违反宪法法律、危

害国家安全、破坏民族团结、宣扬邪教迷信。涉及引进教学资料

的，应严格遵守国家出版物进口管理的有关规定。 

（四）培训机构以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方式提供教学服务的，

除应当符合本标准规定的条件外，还应当符合国家及我省有关网

络安全及信息化方面的相关规定。 

七、教学点设置 

培训机构在同一县（区）域内设立分支机构或培训点的，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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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经审批机关批准；跨县（区）域设立分支机构或培训点的，需

到分支机构或培训点所在地县（区）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。 

八、地方标准 

本指导标准为基本标准，各市（县、区）应结合当地实际，

参照本标准，制定本市（县、区）的具体设置标准并报送省教育

厅备案。 

九、本标准自 2019 年 2 月 25 日起施行，2024 年 2 月 24 日

自动废止。 


